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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231322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08號
承辦人：許維倫
電話：(02)2219-2619 分機810
傳真：(02)2219-2693
電子信箱：ae0355@apps.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店豐小教字第113738668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.函文2.113各校會員名冊（必回傳）3.獎學金辦法4.111學年度獲獎名單5.各區

分配獎學金員額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/ntpc_sodatt/ 下載檔案，驗證碼：588M7CQH5）

主旨：轉知新北市教育會『113學年度會員名單、會費繳交確

認』以及『112學年度財團法人新北市教育會文教基金會

會員優秀子女獎學金計畫』各乙份。請貴校惠予繳交相關

資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新北市新店區教育會借本市大豐國小依據113年10月11日新

教字第1130000869號函(附件1)發文辦理。

二、各校會員名冊、會費繳納相關事宜如下：

(一)各校應針對113學年度重新確認、造冊後，將會員名冊檔

案（附件2）寄送給本校承辦人。

(二)個人會員每年應繳交會費180元整（含本學年度即將退休

之會員）。

(三)繳納期限為113年11月08日週五下班前。

三、建議各校教育會承辦人優先將會費直接匯至本會帳戶（如

下）以利勾稽費用；若仍有困難再直接交至大豐國小教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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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收訖。

(一)匯款帳號：(新店中正郵局)0311524-0645268

(二)戶名：新北市新店區教育會

(三)匯款前請將各校會員名冊檔案確實寄達，以利稽核。

(四)完成匯款後請務必來電確認。

四、有關本會每年辦理優秀子女獎學金申請事宜，詳情如下：

(一)依據：財團法人新北市教育會文教基金會會員優秀子女

獎學金申請辦法(附件3)，凡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，均可

向本會申請獎學金，唯本獎學金申請對象不含延畢生。

１、現為新北市教育會會員子女者。

２、智育成績總平均80分以上者。

３、體育成績乙等或70分以上者。

(二)為使各校學生均有得獎機會，得視各區教育會會員人數

比率及會費提繳情形審核分配員額，細項說明如下：

１、同一學校學生最多錄取3名為原則

２、依本辦法第八條：為求公平、普及，上年度同類級學

校得獎金者，本年度不得申請。

３、檢附111學年度新店區教育會獲獎名單（詳附件4）

４、本區112學年度核定名額如下：小學1人、國中2人、高

中職0人、大專0人，共計3人。(詳附件5)

５、申請人應填具獎學金申請書(詳附件3)，並附繳下列證

件：

(１)申請人家長須附身分證明文件影印本及在職證明文

件影印本(職員證)

(２)申請人國民身分證雙面影印本（或戶口名簿影本）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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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學生證影印本(在學證明)各一份。

(３)原肄業學校112學年成績證明書（應以有原始分數

之成績證明書為之受理，以等第方式者均不列入審

查資格）。

五、本獎學金之審定將由新北市新店區教育會設置本獎學金審

核委員會（併同理監事聯席會議）審議辦理。為維護各校

會員之權益，請各校承辦人務必於113年11月08日(星期五)

下班前將獎學金申請資料親送至大豐國小教務處，以利後

續作業。

正本：新北市立新店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、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
市崇光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、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民小學、新北市
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國民小
學、新北市新店區龜山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雙
峰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學

副本：新北市新店區大豐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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